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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
 

川教师发„2023‟3 号 

 
 

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关于开展 2023 年上半年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我省 2023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安排，今年上半年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从 2023 年 3 月 24 日开始，至 7 月

20 日止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方式 

高 校 申 请 认 定 教 师 资 格 人 员 在 “ 四 川 政 务 网 ”

（ http://www.sczwfw.gov.cn ） 或 “ 中 国 教 师 资 格 网 ”

（www.jszg.edu.cn）报名并打印•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‣，报学

校人事处初审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1.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网上报名时间：3 月 24 日 8:00—4 月 24

日 18:00。 

http://www.jszg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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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审核材料和确认时间：5 月 7 日—6

月 7 日（请各高校收齐本校的材料一次性提交）。 

三、认定对象范围 

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四川省内高等学校已聘专门从

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国公民。 

四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思想品德条件 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热爱教育事业，

遵守教师职业道德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，能履行•教

师法‣规定的义务，无不良品行和违法犯罪记录。 

（二）学历条件 

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。 

（三）普通话水平 

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•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

标准‣二级乙等以上。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人员可

免除普通话水平要求。 

（四）教育教学能力 

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教育学、心理学和教育方法

等教育类专业知识及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。获得•四川省高

等学校青年教师职业技能（岗前）培训合格证书‣、•四川省高校

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‣或•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

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‣；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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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。 

（五）健康状况 

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，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

质，按规定流程和体检标准，在高校统一指定的二级乙等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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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28-86138701； 

电子邮箱：scjszg5181@163.com； 

材料报送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锦兴路 16 号四川省教师发展

中心 302 室。 

 

附件：1. 2023 年上半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函 

模版 

2. 2023 年上半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

人员花名册 

3.四川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 

4.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

和能力审查表 

5.四川省 2023 年上半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清单 

 

 

 

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 

2023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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